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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107 年度台上字第 267 號 

1. 按民法所定侵權行為之賠償，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，自以被害人之私益因不法侵害致受

有損害為要件。 

2. 而損害之發生乃侵權行為之要件，倘健康未受有損害，即無因此所生之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

求權存在，不生請求權可得行使之問題，其請求權消滅時效自無從開始進行，此於民法第

197 條第 1 項後段所定 1 年時效亦然。 

3. 蓋於毒物侵害等事件，往往須經長久時日，甚至逾 10 年後始對健康造成損害，如以加害行

為發生時即起算 10 年時效，不啻使被害人之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形同具文，並造成損

害未發生即開始起算時效，自非允當。 

4. 而被害人在損害發生前，其請求權時效既未開始起算，須待健康受有損害，始得為侵權行為

之損害賠償請求，對被害人而言，亦無不公平可言。 

5. 按法人格獨立原則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，固為現代公司法制發展之基石。惟公司股東倘濫用

公司獨立人格，利用公司型態迴避法律上或契約上之義務，造成社會經濟失序或其他侵害債

權人等顯不公平情形時，公司法人格獨立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即有加以調整之必要。 

6. 英美法系、德國法就此分別發展出揭穿公司面紗原則、法人格否認理論、直索理論等，俾能

在特殊情形得以否認公司法人格，排除股東有限責任原則，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或追究股

東責任，以達衡平救濟之目的。 

7. 而上開法理並非全盤否定公司法人格獨立，僅在個案上，如控制股東有詐欺、過度控制、不

遵守公司形式、掏空公司、或藉公司型態逃避法令規範、契約義務、侵權責任等濫用公司法

人格之不正行為，致損害公司債權人時，為維誠信及衡平救濟，例外地否認公司法人格予以

救濟，與法人格獨立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不生扞格，亦無礙我國經濟之發展。 

 


